附件3

建筑与艺术传媒学院实训室排课申请表

	申请部门
	
	填表时间
	

	申请人
	
	联系电话
	

	排课实训室
	

	使用时间
	—         学年第      学期

	申请部门主管领导签字及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课程名称
	排课周次
	任课老师
	设备要求

	
	
	
	

	
	
	
	

	
	
	
	 

	排课较多时请附具体课表：   有    □      无   □  

	建筑与艺术传媒学院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实训指导教师：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填写时请先向建筑与艺术传媒学院了解实训室排课情况，排课后在实训室上课的老师和学生必须按照学校及建筑与艺术传媒学院实训实验室设备管理相关规定进行实训室及设备的操作与使用，申请人及使用者负责所申请使用的实训室及设备的安全及设备完好，如出现任何设备损坏、遗失情况由申请人及部门主管赔偿。建筑与艺术传媒学院负责实训室及设备借用的监督管理，也有要求申请部门、申请人及使用者赔偿损失的权利。


